
证券代码：002610        证券简称：爱康科技        公告编号：2024-023 

 

浙江爱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进展是原担保合同的到期续签，在原审议的担保额度内，没有新增

担保余额。 

2、浙江爱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

一期净资产 10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浙江爱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爱康科技”）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24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相关公告编号：2023-131）。

根据上述议案及公告，为满足全资子公司赣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赣州爱康光电”）和苏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爱康光电”）

的经营发展需求，公司拟在 2024 年度为赣州爱康光电的融资提供担保的金额不

超过152,500万元，为苏州爱康光电的融资提供担保的金额不超过188,400万元，

并同意控股子公司之间进行相互担保。相关进展情况如下： 

（1）公司全资子公司赣州爱康光电拟与厦门象屿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福

建象屿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厦门象屿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合称“象屿

公司”）开展购销业务。2024 年 3 月 14 日，公司与象屿公司签署了《最高额保

证合同》，为赣州爱康光电进行购销业务应承担的付款义务及其他责任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9,000万元，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最

后的履约期限届满后三年之日止。若包含本次担保，公司累计对赣州爱康光电的

担保合同金额为 127,455.10 万元，不超过《关于 2024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

供担保的议案》审议的对赣州爱康光电的担保额度 152,500万元。本次担保是原

担保合同的到期续签，没有新增担保余额。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2024年 3月 14日，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爱康光电与无锡展合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展合”）签署了《合作协议》，无锡展合为苏州爱康

光电提供代理采购服务，无锡展合向苏州爱康光电提供最高应收账款额度为人民

币 8,000万元。2024年 3月 14日，公司与无锡展合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为苏州爱康光电与无锡展合于 2024年 3月 2日至 2025年 3月 2日主合同项下发

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8,000万元，担保期限自保证

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每笔货款到期日另加两年。若包含上述担保，公司

累计对苏州爱康光电的担保合同金额为 184,488万元，不超过《关于 2024年度

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审议的对苏州爱康光电的担保额度 188,400

万元。本次担保是原担保合同的到期续签，没有新增担保余额。 

以上担保金额在公司已经履行审议程序的担保额度以内，无需履行其他审议、

审批程序。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赣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赣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6年 04月 2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782MA35HFCFXD 

注册地址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镜坝镇镜坝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 邹晓玉 

注册资本 6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 

研究、开发、生产太阳能电池及太阳能电池组件；销售自产产品；从事太阳

能电池、太阳能电池组件、晶体硅材料、太阳能应用产品的批发及进出口业

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

规定办理申请）；机械、电气设备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爱康科技持股 100% 

关系说明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2年 12月 31日 

/2022年度 

2023年 9月 30日 

/2023年 1-9月 

总资产 191,563.67 247,429.05 

净资产 36,536.18 43,253.36 

营业收入 147,626.40 185,068.69 

净利润 -27,988.75 6,717.18 

注：上述被担保方 2022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3年 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被担保方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2、苏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苏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0年 11月 0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825642711133 

注册地址 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塘西路 110号 

法定代表人 王敏炎 

注册资本 150,848.04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 

研究、开发、生产太阳能电池及太阳能电池组件，销售自产产品；从事太阳

能电池、太阳能电池组件、晶体硅材料、太阳能应用产品的批发及进出口业

务；光伏发电项目建设运营；电力设备生产、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爱康科技持股 100% 

关系说明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2年 12月 31日 

/2022年度 

2023年 9月 30日 

/2023年 1-9月 

总资产 518,756.13 485,916.39 

净资产 122,783.68 125,373.72 

营业收入 385,583.85 360,032.91 

净利润 -14,621.48 2,590.04 

注：上述被担保方 2022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3年 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被担保方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2024年 3月 14日，公司与象屿公司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赣

州爱康光电进行购销业务应承担的付款义务及其他责任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金额不超过 9,000万元，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最后的履约期限届

满后三年之日止。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因汇率变动而引起的相关损失、债务人应支付的其他款项、债权人

实现债权及担保权的费用等。本次担保是原担保合同的到期续签，没有新增担保

余额。 

（2）2024年 3月 14日，公司与无锡展合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苏

州爱康光电与无锡展合于 2024年 3月 2日至 2025年 3月 2日主合同项下发生的

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8,000万元，担保期限自保证合同

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每笔货款到期日另加两年。保证范围为主合同债务人应



付的货款、采购费用、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费、律师费等为实现债权而

发生的一切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本次担保是原担保合同

的到期续签，没有新增担保余额。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1、公司为赣州爱康光电与象屿公司进行购销业务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9,000万元；为苏州爱康光电与无锡展合于 2024年 3

月 2日至 2025年 3月 2日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

金额不超过 8,000万元。以上担保是原担保合同的到期续签，没有新增担保余额。 

2、本次担保的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公司对其在经营管理、

财务、投资、融资等方面均能有效控制，其偿债能力良好，公司具有充分掌握与

监控被担保公司现金流的能力，财务风险处于公司有效的控制范围之内。本次担

保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

形。 

3、根据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公司指定专门人员持续关注上述被担保

人的情况，收集被担保人最近一期的财务资料和审计报告，定期分析其财务状况

及偿债能力，关注其生产经营、资产负债、对外担保以及分立合并、法定代表人

变化等情况，建立相关财务档案。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审议的累计对外担保额度为 90.04

亿元，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合同金额上限为 62.73 亿元，对外担保合同项下的融

资余额为 33.59 亿元，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合同金额中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

司的担保金额上限为 49.04 亿元，其他对外担保金额上限为 13.69 亿元。以上累

计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合同金额上限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

219.41%，累计对外担保合同项下融资余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17.49%。本次担保是原担保合同的到期续签，没有新增担保余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已经披露过的担保平移、代偿事宜外，公司没有

新增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应承担的损失。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并依



法采取措施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爱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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